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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第一高楼”比原定计划提前16个月开工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走出“宁波模式”

记者 程旭辉 通讯员 廖鑫

作为宁波新的城市中心的东部新城，有两幢高
楼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设计高度409米的“宁波
中心”和设计高度450米的“城市之光”。这两幢摩
天大厦，不仅将标示东部新城的高度，也将标示宁
波城市的高度，还会重新定义浙江的第一高度。

目前，“宁波中心”已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开工
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16个月——因为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没有这项改革而按照原来的
审批流程走，这幢摩天大楼最起码还要两年，才能
完成全部审批手续实现开工。有“宁波中心”在
先，“城市之光”据悉也将很快正式开建。

不止“宁波中心”“城市之光”，宁波有更多的
工程建设项目,包括政府投资的重大城建项目、住宅
小区、企业厂房等，都受惠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而大大加快了建设进度。毫无疑问，这样的
加速，也将惠及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事实上，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方
面，宁波正在走出独具特色的“宁波模式”。

把“宁波80”作为总体改革目标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某种

程度上，属于一项国家“规定动作”，是
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内容之一。“放”即简政放权，降
低准入门槛；“管”即公正监管，促进公
平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
境。

但宁波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又有自己创新性的“自选动作”。市
政府于今年9月底印发的《宁波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把“宁波 80”作为总体改革目
标，即所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都控制
在80个工作日内。这高于国务院“120个
工作日”、浙江省“100个工作日”的试
点要求。

而在“宁波80”这个总目标中，具
体到不同的项目类型，又有各自不同的审
批时间目标。

目前，宁波把工程建设项目分为
“5＋N”种，其中的“5”，分别是国家规
定的企业投资工业项目、企业投资民用建
筑项目、政府投资房屋建筑项目、政府投
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企业投资小型
工程项目；“N”，是宁波创新的水利类项

目、交通类项目、能源类项目、政府投资
二次装修改造类项目、政府投资综合整治
类项目、老旧小区整治类项目等。

“5”中，宁波将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
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和企业投
资民用建筑类项目的审批时间，控制在
80个工作日内；企业投资工业类项目审
批时间，控制在40个工作日内；企业投
资小型工程类项目的审批时间，控制在
30个工作日内。

不管是“5”还是“N”，每一种类型
的项目，均有“量身定做”的审批流程
图，以实现项目审批流程的最优化和标准
化，方便民众和企业。

订制标准化的审批流程图的前提，是
明确每一类项目的审批事项、审批环节。
而审批加速的前提，自然是审批事项、审
批环节的精简。

大刀阔斧的精简和提效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工程建设项目涉及
的审批事项和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后，大刀
阔斧精简。

先是“减”，审批事项能减则减。截
至目前，宁波已经取消建筑工程合同备案
等审批事项18项；企业投资项目全流程
审批申请材料，由原来的273项精简至
100项，办理时间由原来的172天压缩至
52天；政府投资项目申请材料，由原来的
298项精简至100项，办理时间由原来的
208天压缩至73天。

然后“并”，审批环节能并则并。整
合管理内容相近的审批事项，将39项审
批事项合并整合为12个集成办理事项。

还有“转”，管理方式能转则转——
管理方式的转变，是另一种有效的精简审
批事项和审批环节的方式。

原先需要几个政府部门逐一审批的一
些审批事项，现在转为了政府内部协作事
项，不用民众和企业再来回跑了。同时，
在全市推行并联审批，改以前涉审单位按
序逐家审批的串联审批为分阶段牵头单位
负责制的并联审批，实行工程建设项目分
阶段“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以往需要企业全部做完才能开始审批
的事项，现在则可以分阶段审批、分阶段
建设了。比如“宁波中心”，原先得把地
下的桩基部分、地上的主体建筑部分的设
计全部做好一次性审批完成才能开工，现
在则是主体建筑设计还在做，而已经设计
完成的桩基部分先行完成了审批、实现了
开工。

还有“模拟审批”。用地审批过程比
较长但肯定能获取审批的项目，如保障性
住房项目，在未取得土地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各部门以“实景模式”对项目进行实
质性审核、审查，并出具模拟文件，待用
地审批完成后，将模拟审批文件即时转变
为正式审批文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宁波还在省级以
上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高新技
术产业区（园区）、产业集聚区、特色小
镇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区

域，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区域评”这一创
新的打包式审批。具体做法是，先行完成
区域环境影响评估、节能评估、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水影响评价
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区域评估，形成
整体性区域评估成果，实现成果区域内建
设项目共享共用；之后，进入区域内、符
合区域化评估评审结果适用条件的单体建
设项目，在审批时候就可以简化相关环
节、申请材料，甚至不用再进行单独评估
评审，就可以尽快开建。此项工作法，得
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批示肯定！

“一窗受理”和“无偿保姆”
审批事项和环节都理顺了，通过什么

载体来让办事民众和企业很方便地办？宁
波建了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

这个已于11月8日启动试运行的系
统，基本实现了“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
务、“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

而为加快打造一支“一窗受理”服务
通才型队伍，推动窗口人员从“专科受
理”向“全科受理”、“单点服务”向“整
体服务”转变，宁波在全国独创审批“考
级制”，根据窗口工作人员个人综合素
质、业务知识水平、实务操作能力，通过
培训、考试、实务操作、群众评议等，综
合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能力水平评定并颁
发等级证书，以提高审批服务的专业度，
提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效能。

对需要跨层级、跨区域办理的审批事
项，则按照“就近就便受理申请、审批权
属不变、数据网上流传、批件快速递送”
原则，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应用，改变政务
服务按照属地管理的传统模式，打破“各
自为政、条块割裂”的行政壁垒、数据壁
垒，推动审批事项依托市、区行政服务中
心或同一部门（系统）的市、区对口政务
服务窗口，实现“多点受理、全城通
办”。截至目前，市里已先后公布四批

“全城通办”审批事项清单，民众和企业
可以不受行政区域限制，按照清单公布的
范围就近选择市、区两级行政服务中心或
者同一部门（系统）的市、区政务服务窗
口办理同一事项。

为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
增效，宁波还推出了“代办制”，构建

“市、区县（市）、乡镇（街道）”三级代
办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
务，“全程无偿代办”跑审批程序。

宁波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是系统性的顶层
设计，最终目标是在全市范围内构建科
学、便捷、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体系。”

改革成效已经初现——在今年世界银
行的营商环境评估中，宁波项目审批效率
列副省级以上城市第一。今年8月份国务
院大督查，宁波建设工程开工便利度审批
时间，也是全国最短，排名第一。

而改革依然在路上——目前，宁波正
在打造行政审批服务“环节最少、效率最
高、服务最优”城市。


